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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 

 

長期病患者關注醫療改革聯席 

對《醫管局藥物名冊》檢討的回應 

 
綜觀《醫管局藥物名冊》檢討報告的重點均著眼於自費藥物的供應模式。其實，站在

病人立場，長期病患者關注醫療改革聯席（下稱「聯席」）對商業利益並無興趣，也沒

有既定傾向在什麼地方購買藥物。以下三點是病人最關注的： 
 藥物價錢有沒有分別？ 
 是否方便病人購買？ 
 有沒有足夠專業水平的藥劑師，為病人提供適時的藥物諮詢服務？ 
 
以下是藥物名冊實施後出現的一些現況： 

病人對藥物名冊所知不多 
病人覆診時被改變藥物種類或停藥，影響病情 
本來根據標準藥物繳費變為自費購買 
自購藥物加重病人經濟負擔 
缺乏經濟能力而不獲最佳的藥物治療 

 
實施藥物名冊後，安全網的現況： 
 曾接受聯席訪問的病人中，八成半都不知道由撒瑪利亞基金資助的安全網援助計

劃。就算知道，要成功申請也困難重重。有病人因此只好放棄治療或承受副作用

較大的藥物治療（如精神科或心血管病的病人）。 
 按照醫管局「沒有人因經濟困難而得不到適當照顧」的原則觀之，藥物名冊實施

以來，對病人的實際治療效益，安全網的保障遠遠仍未達標。 
 
以下是聯席的一些重申及對整體公共醫療藥物資源分配的建議： 
1. 非標準藥物中，將具備療效但極度昂貴的藥物重新列為標準藥物，並以標準藥物

價格收費。 
2. 如病人已無其他藥物可控制病情，經醫生處方使用非標準藥物中雖僅具初步療效

或者邊際效益的藥物，在有需要時亦應獲安全網的協助。 
3. 檢討撒瑪利亞基金的資金來源，政府必須確保基金的穩定和持續性，必要時作最

後的財務承擔。 
4. 改善現時安全網機制，引入「家庭醫療開支上限」的概念。 
5. 政府應將用於藥物治療的款項獨立於醫管局的日常運作開支以外，以免因醫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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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財政問題而影響對病人所提供的藥物治療。 
6. 不論藥物價錢，應以病人得到最佳治療效果為最高原則。治療效果除治癒疾病外，

亦包括維持生命、延長生命期、穩定或改善病情，使身體功能及日常生活得以維持。 
7. 醫管局應確保所有普通科門診及專科門診病人在有需要時可獲取所需藥物。 
8. 醫管局應向公眾介紹其檢討藥物名冊機制、流程及成員名單。 
9. 擴闊現有安全網至藥物名冊以外的藥物，以免有病人因缺乏經濟能力而不獲藥物治

療。 
10. 藥物名冊檢討架構的成員應包括非官方人士、相關專業團體及病人組織代表等。 
11. 對藥物名冊內某種藥物進行增加或篩減的討論時，應提供充足數據及諮詢用家的意

見。 
12. 每種藥物增加或篩減時，都需要作公開的交待。 
13. 醫管局引入新藥物的機制和程序，病人應有參與和知情權，為病人不斷燃點希望。 
 
長期病患者關注醫療改革聯席團體成員： 
慧進會、香港協癇會、恆康互助社、心血會有限公司、香港肌健協會、柏力與確志協會、

樂晞會、新健社、紅豆會、妍進會、展晴社（香港）有限公司、互勉會、香港哮喘會、

東日社、康青會、香港肢體弱能人士家長協會、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病人權益協會） 
 

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九日 


